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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产品上架合规承诺函

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：

为切实加强业务合规管理和信息安全管理，依据中国相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，我单位与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北数所”）数据产品或服务合作事宜，我司做出如

下承诺：

一、我司承诺本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，具备法律法规所规

定的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资格及行为能力，已满足向北数所提供

服务所需的所有资质证照、符合公司经营范围的条件。

二、我司承诺本公司各项数据产品和服务均符合中华人民共

和国《数据安全法》、《网络安全法》、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、

《民法典》、《刑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

保护条例》、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国家标

准、行业标准的规定，向北数所提供的数据产品或服务均符合有

关监管部门的要求。

三、我司承诺提供给北数所的数据产品或服务的数据来源合

法合规，不存在任何侵犯其他组织或个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形。我

司在采集、整理、保存、加工或向其他公司提供任何非公开信息

前，均已充分告知信息主体相关数据的使用目的，并获得信息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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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合法有效书面授权（含合法有效的电子授权），我司未进行任

何未经授权或超越授权的数据或个人信息处理活动。如相关个人

信息中包含敏感个人信息，我司已就该部分取得个人信息主体的

单独同意；如涉及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，我司已取得未成年人的

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并符合针对未成年人信息收集的专

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。

我司承诺已获取的个人信息主体就个人信息处理的授权同

意范围（包括使用目的、个人信息主体是否授权同意转让、共享

等）或其他相关授权已充分涵盖本合作之目的需要，不存在违反

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购买、收受、交换等方式非法获取、使用个人

信息的情况。

四、我司承诺并保证，对于我司通过网络公开渠道获取的数

据已取得相关公开网站及数据控制者的授权。如需取得信息主体

个人授权的，已取得信息主体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、明确作

出的关于我司采集、使用、共享、对外提供其个人公开信息的合

法有效授权。

五、我司承诺在以往经营活动中，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，提

供给北数所的数据产品或服务均为合法合规运营，我司及我司的

合作商户、合作客户的经营活动均不涉恐、不涉黑、不涉及未取

得相关业务资质而从事需要资质才能从事的经营活动，且不涉及

骚扰、诈骗、非法催收等违法、犯罪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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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我司承诺在向北数所提供服务过程中，采取必要的数据

安全保护措施，包括但不限于利用技术手段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或

加密数据以确保传输过程中的信息安全。并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和

人员管理，规范操作流程，严格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，接受并

配合北数所就本合作协议相关数据处理活动合规性进行检查，包

括提供相关合规性证明材料。

七、我司承诺不公开、散布或者向第三方提供与北数所合作

过程中获得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信息，并确保合作过程中获得的

商业秘密或者个人信息不被泄露、篡改、丢失。在服务结束后，

我司承诺立即删除其所持有的北数所向其提供的个人信息，确保

其本身及其员工不以任何形式留存北数所向其提供的个人信息，

包括但不限于下载、拍照、截屏、复印等。

八、我司承诺将要求我司参与与北数所合作项目工作的员工

均知晓并遵守本承诺函的约定。我司员工违反本承诺函任意一项

承诺的，视为我司违反，我司将按照本承诺函的规定承担相应责

任。

九、我司承诺提供给北数所的资料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

存在遗漏、虚假及重大误导的情形。如发现实际运营过程中，出

现产品实际在调用过程中使用的信用信息与所提供信息不相符

的情况，北数所有权对我司进行数据溯源合规审计，并可对公司

数据产品进行下架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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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我方承诺，如果在合作期间或合作期满后，我司以任何

方式发现向北数所提供的数据来源存在瑕疵，应立即书面通知北

数所，并将来源非法或存在瑕疵的数据范围以书面形式告知北数

所。如因我司提供服务的数据来源非法或存在瑕疵，导致北数所

遭受任何损失的，北数所有权（在合同期满前）单方终止本协议，

我司有义务承担由此给北数所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如因我司违反上述承诺，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和法律后果（包

括但不限于刑事责任、行政处罚、民事纠纷等）均由我司自行承

担，因我司违反以上承诺造成的一切损失及法律后果，北数所免

责且有权单方暂停或终止与我司的合作，如给北数所造成损失的，

我司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向北数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

十一、我方承诺如与本协议相关的数据，包括但不限于个

人信息，在我司控制的设施中发生数据泄露等安全事件，我司

将对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承担全部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采取补

救措施、通知受影响的用户、向有关机关报告等。

十二、此承诺函在我司与北数所所有项目合作期间均有效。

特此承诺！

公司全称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：

日期：


